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泰康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

关于税延年金保险 C款甲账户

申购泰康资产-短融增益 39 号

保险资管产品关联交易的信息披露公告

根据中国保监会《保险公司资金运用信息披露准则第1号：关联

交易》及相关规定，现将泰康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税延年金保险C

款甲账户泰康资产-短融增益39号保险资管产品关联交易的有关信息

披露如下：

一、交易概述及交易标的基本情况

（一）交易概述

泰康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(以下简称“泰康养老”)税延年金保

险C款甲账户于2018年6月8日申购泰康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(以下

简称“泰康资产”)发行的泰康资产-短融增益39号保险资管产品

4,831,851.57份，每份单位净值1.0348元，申购金额5,000,000.00

元；于2018年6月12日申购泰康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(以下简称“泰

康资产”)发行的泰康资产-短融增益39号保险资管产品49,796.62份，

每份单位净值1.0357元，申购金额51,574.36元

（二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

泰康资产-短融增益39号是泰康资产发行的一款混合类保险资管

产品，运作方式为契约型开放式，产品投资范围为法律或监管机构允

许投资的具有良好流动性的金融工具。本产品投资于固定收益类资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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比例不高于产品总资产的80%，投资于流动性资产的比例不低于产品

净资产的1%；投资于权益类资产的比例不高于产品净资产的60%。投

资于保险资产管理公司发行的基础设施投资计划、股权投资计划、不

动产投资计划、资产支持计划的比例不高于产品总资产的20%。正回

购比例不超过产品净资产的100%。

二、交易各方的关联关系和关联方基本情况

（一）交易各方的关联关系

泰康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和泰康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均为

泰康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子公司，且泰康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

为泰康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。

（二）关联方基本情况

泰康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2007年8月10日，是由泰康保

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和泰康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共同出资成立的

全国性、股份制专业养老保险公司。公司注册资本26亿元，总部设在

北京。业务范围涵盖团体保险、企业年金、个人养老保险三大领域。

泰康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成立于2006年2月，注册资本为10亿

元。截至2017年6月30日，泰康资产受托资产管理规模超过11000亿元，

是国内资本市场上规模最大的机构投资者之一，业务范围涵盖固定收

益投资、权益投资、境外投资、基础设施及不动产投资、股权投资、

金融产品投资等。

三、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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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定价政策

公司在申购泰康资产-短融增益 39号保险资管产品过程中，按照

一般商业条款以及公平、公正的市场化原则进行，符合相关法律法规

要求，不存在损害任何一方及其股东或相关方利益的情形。

（二）定价依据

按照申购申请受理日的产品份额净值为基准，并按照产品合同、

产品募集说明书规定的具体方式确定申购价格。

四、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

（一）交易价格

泰康资产-短融增益39号保险资管产品2018年6月8日的单位净值

为1.0348元；泰康资产-短融增益39号保险资管产品2018年6月12日的

单位净值为1.0357元。

（二）交易结算方式

泰康资产-短融增益39号保险资管产品交易按申购申请受理日净

申购金额和产品份额净值计算份额，于申购受理后下一工作日确认。

（三）协议生效条件、生效时间、履行期限

申购泰康资产-短融增益39号保险资管产品申请日期为2018年6

月8日，申购确认日期为2018年6月11日；申购泰康资产-短融增益39

号保险资管产品申请日期为2018年6月12日，申购确认日期为2018年6

月13日。

五、交易决策及审议情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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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决策的机构、时间、结论

泰康养老投资管理委员会于 2018 年 4月 3 日决定泰康养老税延

年金保险C款甲账户资金投资于泰康资产-短融增益39号保险资管产

品进行管理。

（二）审议的方式和过程

2018年 4月 3日,泰康养老投资管理委员会在公司会议室召开会

议，出席会议的投委会成员共 4 名，投委会人数和比例符合监管要求

和公司制度的规定。会议以 4 票赞成，0 票弃权，0 票反对，审议批

准《关于泰康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保险资金投资账户投资泰康资产

-短融增益 39号保险资管产品的决定》，同意泰康养老保险股份有限

公司税延年金保险C款甲账户资金投资于泰康资产-短融增益39号保

险资管产品进行管理。

六、其他需要披露的信息

无。

我公司承诺：已充分知晓开展此项交易的责任和风险，并对本公

告所披露信息的真实性、准确性、完整性和合规性负责，愿意接受有

关方面监督。对本公告所披露信息如有异议，可以于本公告发布之日

起10个工作日内，向中国保监会保险资金运用监管部反映。


